
2015 年 11 月 ，某 市 环 保 局 执 法
人 员 查 实 ，当事 人 在 2014 年 1 月 ～
2015 年 10 月间将 产 生 的 废 线 路 板
边 角 料 提 供 给 无 危 险 废 物 经 营 许
可 证 单 位 收 集 、处 置 。 经 鉴 定 ，上
述废线路板边角料对应废物类别为
HW49。

某市环保局执法机构和法制处
室讨论后，认为当事人违反了《固体
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五十七条第
三款、第五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已
构成将危险废物提供给无经营许可
证单位收集、处置；未按照国家规定
填写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的违法行为，
应依照《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第七十五条第一款第五项、第六项及
第二款的规定分别进行处罚。

当事人提交陈述申辩意见认为，
“未按照国家规定填写危险废物转移
联单”是“将危险废物提供给无经营
许可证单位收集、处置”的事后不可
罚行为，只应单罚而不应双罚。

某市环保局就当事人上述陈述
申辩意见进行了广泛的沟通和讨论，
最后决定对“未按照国家规定填写危
险废物转移联单”行为免于处罚。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规定：
“行政机关必须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
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
据，应当进行复核；当事人提出的事
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行政机关
应当采纳。”

《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四条规定：
“对当事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
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

本案的关键在于：当事人到底实
施 了 一 个 还 是 两 个 环 境 违 法 行 为 ？
如果是两个环境违法行为，是否需要
分别进行处罚？

一是在环境行政处罚中，应准确
认定违法行为的个数和形态。

在环境行政执法中，准确判断当
事人违法行为的个数，是正确做出行
政处罚的前提。如何认定“一违法行

为”还是“数违法 行 为 ”？ 凡 只 能 充
分 满 足 一 个 行 政 违 法 构 成 要 件 的
行 为 ，就 是“ 一 违 法 行 为 ”；能 分 别
独 立 、完 整 地 充 分 满 足 数 个行政违
法构成要件的行为，就应认定为“数
违法行为”。

但是，环境违法行为在现实中表
现得非常复杂，既有单次排放超标这
种比较容易认定的违法行为，也有表
面看是多个违法行为，但并不作为多
个行为进行认定或处罚，包括继续性
违法行为，如建设项目违法；连续性
违 法 行 为 ，如 多 次 实 施 倾 倒 危 险 废
物；竞合性违法行为，如在人口集中
地 区 焚 烧 医 疗 废 物 ；牵 连 性 违 法 行
为；吸收性违法行为；选择性违法行
为等。

二是当事人的行为具备吸收性
违法行为的特征。

所谓吸收性违法行为，是指事实
上存在数个不同的违法行为，但前行
为是后行为发展的所经阶段，后行为
是前行为发展的当然结果。

当事人“将危险废物提供给无经
营许可证单 位 收 集 、处 置 ”是 以 作
为 方 式 实 施 的 违 法 行 为 ，“ 未 按 照
国 家 规 定 填 写 危 险 废 物 转 移 联 单 ”
是 以 不 作 为 方 式 实 施 的 违 法 行 为 ，
从 这 两 个 违 法 行 为 的 关 系看，具有
吸收性违法行为的特征，也就是说，
因为“将危险废物提供给无经营许可

证单位收集、处置”行为，导致“未按
照国家规定填写危险废物转移联单”
行为的必然发生。

因为前一行为是非法目的支配
下向无经营许可证的单位实施的非
法转移，而后一行为在合法目的支配
下实施合法转移的情况下才能实施，
如果接受方不具备经营许可证，也就
根本不存在按规定填写危险废物转
移联单的必要和可能。所以，后一行
为是前一行为的必然结果，应该被前
一行为所吸收。

三是对于吸收性违法行为，应依
照“重行为吸收轻行为”的法律适用
一般原则，从一重处罚。

对于吸收性违法行为的定性处
罚原则，虽然环境法律法规并无明确
规 定 ，但 是 按 照 法 律 适 用 的 一 般 原
则，重行为吸收轻行为，即社会危害
重、违法性质重、处罚力度重的行为
吸收社会危害轻、违法性质轻、处罚
力度轻的行为，从一重处罚。

由上，当事人虽有两个环境违法
行为，但可以“将危险废物提供给无
经营许可证单位收集、处置”行为吸
收“未按照国家规定填写危险废物转
移联单”行为，依照《固体废物污染环
境防治法》第七十五条第一款“违反
本法有关危险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的
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处以罚
款：（五）将危险废物提供或者委托给无经
营许可证的单位从事经营活动的；”和
此条第二款“有前款第三项、第五项、第
六项行为之一的，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
以下的罚款；”进行认定、处罚。

在行政执法中，对违法行为的个
数判断不清，势必会增加行政处罚的
随意性和错误率，从而影响行政执法
的 法 定 性 、统 一 性 和 公 正 性 。 对 于

“一个”和“数个”违法行为的界定标
准 ，我 国 行 政 法 理 论 的 研 究 并 不 深
入。作为行政处罚的法定原则，也仅
有《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的

“对当事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
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这
样原则性的规定。

在环境法领域，《规范环境行政
处 罚 自 由 裁 量 权 若 干 意 见》（环 发

［2009］24 号）规定了“同一环境违法
行为，同时违反具有包容关系的多个
法条的，应当从一重处罚。”和“一个
单位的多个环境违法行为，虽然彼此
存在一定联系，但各自构成独立违法
行为的，应当对每个违法行为同时、
分别依法给予相应处罚。”

但是，对于更为具体和复杂的继
续性、连续性、法规或想象竞合性、吸
收性、牵连性等违法行为个数和形态
的认定、处罚，我们可以通过借鉴刑
法学中的“罪数”理论，在实践中进一
步思考和探索。

作者单位：江苏省苏州市环保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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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环保局近日
联合多个部门，连续奋战 10 个昼夜，查
清良渚港河道白色污水来源。

目前，公安部门已对涉事污染的
两 家 企 业 相 关 人 员 采 取 刑 事 拘 留 措
施，环保部门也对企业环境违法行为
进行立案调查。

良渚港惊现白色污染带

这天上午，余杭区环保局接到群
众举报，原本清澈的余杭区良渚港瓶
窑段出现一条白色污染带。余杭区环
保局第一时间组织人员赶赴现场。

现场的情况比想象中复杂。除了
良渚港有白色污染物外，瓶窑镇长命
村石山下组 54 号南侧的市政污水井，
水位较高且呈白色，村内的沟渠里也
形成了 500多米的白色污染带。

眼见污染物四处漂散，环保人员
迅 速 行 动 起 来 。 他 们 立 即 对 沟 渠 、
良渚港内污水进行应急处置，向污染
带 投 放 生 石 灰 、明 矾 及 絮 凝 剂 ，在 下
游 设 置 拦 油 绳 、吸 油 纸 ，全 力 消 除 河
道污染。

多部门合作寻找污染源

案件发生后，余杭区环保局得到
了瓶窑镇政府、区住建局（水务公司）、
区公安分局等单位的通力协作，成立
联合工作组，合力做好污染案件的调
查处置工作。

当天，他们就组织人员对污染带
周边 500 米范围及良渚港沿线企业、农
户逐一进行排查。连续两天对重点可

疑单位进行地毯式检查；对农村生活
污水管网进行倒查，开展水样采集、调
查取证、查看监控等工作。同时，对全
区范围内有白色液体使用和产生的单
位进行重点排查。

他们通常是白天组织排查，晚上
召开污染案件专题研究分析会，有些
时 候 ，工 作 组 需 要 讨 论 至 翌 日 凌 晨 。
10 天内，他们先后排查周边企业 120 余
家（次）、农户 60 余家，出动执法人员
300余人（次）、采取水样 64瓶。

出动机器人追踪肇事者

污染物到底从何而来的呢？工作
组人员经过采样和实验室分析，初步判
断污染物是机械加工用的乳化液，属于
危废，有一定的毒性，对水体、土壤产
生危害。

良渚港污染带周边 500 米范围内，
遍布 60 多家企业。到底是谁在知法犯
法？ 联合办案人对照着企业名录展开
地毯式排查，圈定名册上的排白色污
水的重点可疑单位。

排查工作一开始就遇到很大的困
难。比如污水管排查，执法人员趴在
管 口 向 里 面 望 去 ，只 能 看 到 一 小 段 。
有些排污管出口，在狭窄的地方，连一
小段都看不到。遇到管道转弯，如果
不借助工具，则无法找到源头。

于是，环保人员会同区住建局（水
务公司）动用了一个特别帮手——机
器人探查设备。这是一个带着 360 度
摄影装备的小机器人，它会游走在生
活污水管网中，看看里面是否有白色
污水排出。机器人先后在河道里探查
了近 10 家企业的排污管，排除可疑对
象，缩小包围圈。

随着机器人探管深度的推进，令
人激动的消息传来。排查组发现西湖
数控机床、西湖台钻制造分公司两家
企业有非法处置危废品的重大嫌疑。
这两家企业共用一个厂区，从企业废
液处理池抽取的废液检测与河道内的
白色污染物成分高度吻合。

企业涉案人员被刑事拘留

在排查中，区环保局调查了西湖
数控机床、西湖台钻制造分公司两家
企业危废处置情况。根据收集到的证
据，最终确定为西湖数控机床、西湖台
钻制造分公司未将全部废乳化液委托
有资质单位处置，而绝大部分委托给无
资质单位通过环卫吸粪车非法倾倒，导致
良渚港瓶窑段水质受到污染，初步判断
倾倒量在 3吨以上，涉嫌污染环境罪。

环保人员调查时发现，涉案的两
家企业均与正规的废液处理单位签订
了危废品处置合同。合法合规处置一
吨危废品的价格约三四千元，而通过
偷排的成本要低很多了，也就是说企
业为了降低排污成本而将绝大部分乳
化液委托给无资质单位通过环卫吸粪
车非法倾倒。

目前，公安部门已介入，并对涉案
的吸粪车驾驶员何某和西湖台钻制造
物流部主任方某采取刑事拘留措施，
其中一名因身体原因取保候审。环保
部门已对这两家企业环境违法行为进
行立案调查。

环境违法企业对其违法行为公开
致歉，表示将彻底整改存在的问题，并
承 诺 切 实 担 负 起 环 保 主 体 责 任 和 义
务，自觉接受社会监督，不再发生类似
环境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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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钟兆盈 通讯员俞晓丽

非法处置危废，单罚？还是双罚？
——从一起案件看吸收性环境违法行为的处置

◆张丹 李加祥

图为环境执法人员深夜采集涉案吸粪车内水样。 杭州市余杭区环保局供图

对于吸收性违法行为的定性处罚原则，虽然环境法律法
规无明确规定，但是按照法律适用的一般原则，重行为吸收
轻行为，即社会危害重、违法性质重、处罚力度重的行为吸收
社会危害轻、违法性质轻、处罚力度轻的行为，从一重处罚。

本报通讯员孙雪云 见习记者李
苑常州报道 江苏省常州市 近 日 启 动
了 危 险 化 学 品 安 全 专 项 整 治 。 列 入
红 表 问 题 严 重 的 企 业 应 立 即 停 止 生
产 经 营 活 动 ，制 订 一 企 一 策 的取缔、
关闭、转产、搬迁方案，由常州市政府负
责督办。

全市危化企业根据整治情况，将划
分为蓝、黄、红3个层次。列入蓝表的企业
由各辖市、区负有安全生产监管职责的部
门督办，限期整改时间不超过 30 天；列
入黄表的企业依法予以处罚并停产整
顿，由各辖市、区人民政府实施挂牌督
办，隐患未消除不得恢复生产。

本次专项整治范围包括：危险化学
品生产、经营、储存、运输、使用企业（单
位），涉及危险化学品的港口、库（堆）
场、码头，城镇燃气经营、使用场所，学
校有关化学、化工实验室或仓库，医院
氧气等危险化学品使用和制备场所。

检查整治重点有：石油化工和危化
品仓储（特别是非生产企业）等重点企
业；一、二级重大危险源和易燃易爆等

场所；硝酸铵、硝化棉、氰化钠等重点危
化品；行政许可、动火作业和培训考核
等环节。

整治将分为三种情形、采取“三个
一 律 措 施 ”来 进 行 。 一 是 有 未 经 许
可 、未 取 得 相 关 资 质 、安 全 距 离 不 符
合 相 关 标 准 、列 入 淘 汰 类 的 设 备 和
产品等 5 种情况之一的企业，一律取
缔 、关 闭 、转 产 、搬 迁 ；二 是 有 超 出 许
可 范 围 、超 出 设 计 能 力 进 行 生 产 ，新
开 发 的 工 艺 未 经 风 险 评 估 和 小 试 、
中 试 等 16 种 情 况 之 一 的 企 业 ，一 律
停 产 整 顿 ，挂 牌 督 办 ；三 是 有 未 按 规
定 进 行 安 全 评 价 ，企业主要负责人未
按规定通过考核等 17 种一般情况之一
的企业，限期整改，逾期未完成的责令
停产并依法依规进行处罚。

项目审批严格执行“三个一律不
批”：一律不批新的化工集中区；一律不
批集中区外的新、扩建化工项目；一律
不批集中区内环境基础设施不完善或
长期不稳定运行企业的新改扩建化工
项目。

常州开展危化品专项整治
问题严重者被责令立即停止经营活动

本报讯 陕西省安康汉滨区元亨屠
宰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因生猪屠宰项目
配套建设的污染防治设施未建成、未验
收，长期违法生产；拒不执行环保部门
停止生产的行政命令和实施行政处罚
决定，近日被当地环保部门申请人民法
院强制执行，并将其环境违法信息纳入
环境信用评价系统。

近日，安康市环保局向社会通报汉
滨区元亨屠宰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安康市
龙鑫建材有限公司、安康高新区浙鑫井盖
厂等12起突出环境违法问题。

记者了解到，此次通报的 12 起企
业环境违法问题长期存在，群众反复投
诉，属地环保部门多次下达整改要求，
均未整改到位。其中，主要存在未依法
报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擅自建设并已
建成投产；长期违法生产，违法排放大
气污染物；违反国家淘汰落后产能政策
规定，利用回收的废旧钢铁违法冶炼地
条钢，烟气和冶炼废气直接排放，污染
大气环境等环境违法情况。

安康市环保局根据企业环境违法
问题实际情况，对其责令停产、行政处

罚，并将汉滨区元亨屠宰服务有限责任
公司、安康市龙鑫建材有限 公 司 的 环
境 违 法 问 题 纳 入 环 境 信 用 评 价 系
统 。 安 康 市 环 保 局 还 要 求 各 相 关
县 区 环 保 局 7 月 30 号 前 书 面 报 送
辖 区 企 业 环 境 违 法 问 题 查 处 结 果 及
整 改情况，并适时开展执法督察，依规
依纪实施责任追究，对通报问题逾期未
整治整改到位的，挂牌督办，纳入环境
管理黑名单。

安康市环境监察支队副支队长张
鹏介绍，将环境违法企业今年首次纳入
社会环境信用评价系统，有利于环保部门
对违法企业的进一步处罚；如果企业存在
环境违法行为，其贷款、融资，包括创模树
先、名牌产品等方面都会受到限制。

此外，安康市环保局还要求各相关
县区环保部门对这 12 起违法问题的企
业的环境信息以及案件处理情况都必
须要向社会公开，案件办理的全过程接
受社会的监督。而对于不依法查处、擅
自改变处理类型、包庇袒护违法问题的
执法人员，将依照有关规定实施责任追
究。 普毛毛肖颖

安康通报12起环境违法案件
逾期未整治整改到位的纳入环境管理黑名单

本报见习记者王文硕 通讯员陈悠
然平邑报道 为确保环境执法后督察工
作取得成效，山东省平邑县环保局近日
采取部门联动、重点督察、严格处罚等
措施，严厉打击环境违法行为。

环 境 执 法 后 督 察 是 促 进 执 法 取
得 实 效 的 一 种 长 效 机 制 ，平 邑 县 环
保 局 把 此 项 工 作 作 为 重 点 建 设 内
容 ，以 后 督 察 工 作 为 抓 手 ，采 用 日 常
监 察 、专 项 整 治 及 乡 镇 环 保 督 察 等
方式开展工作。

为扩大后督察覆盖面，平邑县环保
局积极探索部门联动机制，联合相关部
门，对热点信访的调处情况、因不执行
环保“三同时”制度被依法停止生产或

者使用的执行情况、危害群众健康突出
环境问题的处理及整改情况、违反国家
产业政策停产限期整改执行情况等进
行联合督察。

在后督察中，平邑县环保局确立工
作重点，坚决做 到“ 三 到 位 ”，即 被 检
查 的 案 件 必 须 按 要 求 整 改 到 位 ；未
按 要 求 整 改 或 整 改 不 力 的 案件必须
责任追究到位；对被督察企业的环保服
务到位。

平 邑 县 环 保 局 不 断 加 大 对 后 督
察 中 发 现 违 法 问 题 的 整 治 力 度 ，严
格 处 罚 措 施 ，对 于 屡 教 不 改 、存 在 环
境 违 法 行 为 的 企 业 ，坚 决 予 以 严 厉
处罚。

本报记者刘立平 通讯员文萍 苏
平邵东报道 湖南省邵东县环保局近日
一举查处了位于黑田铺镇双河村、光明
村等地的吴某初洗水厂、张某贵洗水
厂、姜某民洗水厂、唐某健洗水厂、黄某
飞洗水厂等 5 家非法洗水厂，责令其停
止生产，并对这些企业采取断电措施。

“我们 村 有 几 家 洗 水 厂 ，排 出 的
污 水 把 河 水 都 污 染 了 。”近 日 ，有 群
众 反 映 ，位 于 邵 东 县黑田铺镇双河村
的几个洗水厂正在偷偷进行洗水布生
产，每天排出的黑烟和污水严重污染了
周围环境。

邵东县环保局执法人员迅速赶到
吴某初洗水厂，经现场勘察，这家洗水
厂是一个用简易钢架雨棚搭建起来的
简易场房，厂内设施简陋，环境较差，里
面堆积了许多待洗的牛仔服，几名工人
正在将衣服放进大型洗衣机里，洗衣服
的废水没有经过任何处理，正通过墙角
的暗沟一直排到附近的河里。

据这个村刘姓村民介绍，像这样的

洗水厂附近还有四五家。用于生产的
锅炉整天往外冒着黑烟，生产的污水直
接排到村里的河水里，对周围的环境造
成了严重的影响。

早在今年 1 月 22 日 ，环 保 部 门 就
与 公 安 、经 信 、供 电 邵 东 分 公 司 等 单
位 开 展 了 关 停 联 合 执 法 行 动 ，并 当
场 采 取 了 断 电 措 施 ，当 时 也 确 实 有
一 段 时 间 没 有 生 产 ，但 不 久 又 死 灰
复 燃 了 。 这 些 洗 水 厂 都 是 一 些 规 模
不 大 、设 施 简 陋 ，且 成 本 低 、无 任 何
手 续 的 小 作 坊 式 黑 加 工 厂 ，生 产 、停
产 的 机 动 性 和灵活性较大，给执法和
监管带来一定的难度。

随后，执法人员在村民的指引下，
相继又对周边的张某贵、姜某民、唐某
健、黄某飞等 4 家洗水厂进行了查处。
目前这 5 家非法洗水厂已被责令停止
生产，并于 7 月 1 日分别将对其行政处
罚的相关材料函告邵东县经信局，由经
信局通知供电邵东分公司及时依法实
施停电、断电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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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东非法洗水厂死灰复燃
环保部门已将其全部关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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